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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2026 年度休宁县枯死松树清理及打孔注药

第三方验收服务采购项目（一包）

合同编号：HJXCG2026C014

甲 方： 休宁县林业局

乙 方： 黄山强林林业有限公司

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公开招标，确定黄山

强林林业有限公司 为 2025-2026年度休宁县枯死松树清理及打孔

注药第三方验收服务采购项目（一包）供应商。经双方协商，订

立本合同。

一、项目概况及要求

1.项目名称：2025-2026年度休宁县枯死松树清理及打孔注药

第三方验收服务采购项目（一包）。

2.项目地址及核查数：验收核查范围为 海阳镇、五城镇、山

斗乡、商山镇、渭桥乡 计 5 个单位，以各单位实际上报申请

验收数字为依据，按 30%比例( 海阳、渭桥、五城、山斗 计 4 个

乡镇按 40%比例) ，验收抽检数量约 3.3279 万株。打孔注药

以各单位上报实际施工数据为依据，按 8%比例，验收抽检数量

约 0.3211 万株。

3.检查验收内容：按《休宁县枯病死松树清理除治核查验收办

法（2025年版）》、《休宁县松树打孔注药项目验收方案》和《休

宁县 2025-2026 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案》要求执行，即：

（1）对甲方按规定随机抽取的作业小班定位核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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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对甲方按规定随机抽取的作业小班清理数量进行核实。

（3）春季检查打孔注药质量，秋季检查打孔注药成效。

（4）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，对甲方随机抽取的作业小班

清理质量和打孔注药质量进行检查。清理质量检查主要内容有清

理率、伐桩高度、枝干焚烧是否彻底等。打孔注药质量检查主要

内容有：核实施工范围、用药剂量、药剂残留、打孔部位等。

4.检查验收时间：

（1）集中清理除治：合同签订日起至 2026年 6月 31日前完

成外业验收工作，7月 15日前提交验收报告，7月 31日前提交年

度绩效评估报告。

（2）打孔注药：第一次验收时间为 5月份，主要检查打孔注

药质量，核实打孔注药数量。第二次验收为 9月份，主要检查已

实施打孔注药的松树死亡率是否在合同约定的 0.3%以内，10月 20

日前提交验收报告。

5.成果提交：

（1）2025-2026年份乡镇（或标段）集中清理除治验收报告和

打孔注药验收报告，打孔注药验收报告第二次验收结束后提交；

（2）验收过程相关影像、照片资料等；

（3）抽样作业小班验收原始记录表和验收情况汇总表。

二、项目经费

1.经费计算方式：

（1）枯死松树清理除治验收：按中标单价 4.2 元/株乘以

招标验收数量，初定清理验收项目合同金额人民币 139771.8 元

（大写： 壹拾叁万玖仟柒佰柒拾壹元捌角整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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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打孔注药验收：按中标单价 3.5 元/株乘以招标验收数

量，初定打孔注药验收项目合同金额人民币 11238.5 元（大写：

壹万壹仟贰佰叁拾捌元伍角整 ）。

（3）本合同初定验收经费总价为 151010.3 元（大写： 壹拾

伍万壹仟零壹拾元叁角整 ），最终以甲方提供的实际验收数量核

算验收服务费（不含处罚与奖励）。

2.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40%(中标供应商须

提交银行、保险公司、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的预付款保函或

其他担保措施，担保措施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支付预付款)，

完成项目经验收合格达到支付条件后一次性付清。

3.履约保证金：合同金额的2%，项目履约完成后退还。方式：

转账；时间:项目验收合格后退回；条件:项目验收合格后一次性退

还；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:双方协商解决。

三、违约责任

1.甲方违约

（1）为乙方施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，提供与验收有关的基础

资料，安排专人协助乙方协调处理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，

并对项目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检查。

（3）对乙方验收情况进行抽查复核。

（4）验收合格后，甲方未能按时提请付款，由政府采购监管部

门按规定处理。

（5）甲方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合同，由政府采购监管部门

按规定处理。

2.乙方违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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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按甲方提供的《休宁县枯病死松树清理除治核查验收办

法（2025年版）》和《休宁县松树打孔注药项目验收方案》要求，

开展检查评估工作，对验收成果的真实性负责；

（2）乙方在开展验收前要准确提供参与验收工作的人员名单

（身份证复印件），如中途有人员变更，应提前告知甲方。

（3）负责本方工作人员的车辆安排、食宿费用及人身安全等

问题；

（4）乙方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法律法规，廉洁自律，不得接受

被验收单位的宴请、礼品、红包等。

（5）按本合同约定提交验收成果资料。

（6）乙方履约期限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。如果乙方由于自身

的原因未能按期履行完合同，甲方可从履约保证金中获得经济上

的赔偿。

（7）乙方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履约。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

如果遇到不能按时履约情况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期履约

的理由、延误的时问通知甲方。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有权决定

是否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或终止合同。如甲方终止合同，乙方不

得要求甲方返还履约保证金;如甲方同意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问，乙

方必须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，由此造成

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。如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未

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不予退还履约

保证金，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规定处理。

（8）乙方履约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，乙方必须重新提供符

合质量标准的服务，由此造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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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，甲方

有权终止合同，不子退还履约保证金，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

规定处理。

（9）乙方将合同转包、分包、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合同

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将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规定处理。

四、奖惩措施

1．乙方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，对各责任单位申请验收清理质

量与数量进行核实，每核减一株，甲方给予人民币 5元奖励。

2．甲方核查组对乙方检查验收作业小班进行再查验，发现乙

方有漏查漏报、弄虚作假、谎报瞒报核查情形的，甲方可根据《休

宁县枯死松树清理第三方检查验收工作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视

情节轻重，可采取扣减验收费用、解除合同、没收履约保证金，

直至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等方式处理。

五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按招标文书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

致，签定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六、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本

单位公章后生效。

七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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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 方：（盖章） 休宁县林业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1134102200315235X3

乙 方：（盖章） 黄山强林林业有限公司

开 户 银 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屯溪支行

银 行 账 号： 1266 0201 0400 11079

签订日期： 2026 年 6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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